附件1
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关于支持香港青年在前海就业创业发展的
若干措施
（公开征求意见稿）

为全面贯彻落实《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支持香港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香港青年在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以下简称前海合作区）实习、就业、创业、生活，促进深港青少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制定本措施。
一、强供给，支持香港青年实习就业创业
1.支持实习见习。支持前海合作区机构参与香港特区政府、广东省政府、深圳市政府有关部门主办或指导的香港青年实习计划。对实习机构予以补贴，标准按照2500元/月/人执行，最长不超过3个月。
2.拓宽就业渠道。支持前海合作区用人单位常态化发布面向香港青年的招聘岗位信息，对2026年1月1日后录用香港青年的用人单位，每聘用1名香港青年且工作满1年，补贴2万元，同一用人单位每年补贴总额不超过100万元。支持前海合作区用人单位参与香港特区政府“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用人单位接收香港青年就业满1个月以上的，按照3000元/月/人给予补贴，最长不超过18个月。
3.促进创新创业。高水平举办前海粤港澳台青年创新创业大赛，设置不超过500万元的大赛年度奖金，总决赛获奖团队给予价值2万元的创业孵化服务包，其创立企业落地前海合作区后，给予最高不超过5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支持科技企业参与大赛，分行业设置赛道，支持香港青年以“揭榜挂帅”方式参与技术攻关，推动获胜技术方案在前海合作区落地验证。
二、建平台，促进深港青年交往交流交融
4.打造国情教育基地。支持深港青年社团组织、高校、慈善组织等机构在前海组织举办香港青年爱国主义研学交流、技能培训、考察实践等活动，香港青年参与人数达50人以上的，给予2万元资助；达100人以上的，给予5万元资助；达200人以上的，给予10万元资助。同一申报主体年度累计获得资助最高不超过50万元。
5.规划香港青年社区。提供共享厨房、书吧、自习室、咖啡厅、健身房、文化创意空间等配套设施，常态化组织交友联谊、节庆聚会、社区市集、青年音乐节、行业沙龙等活动，丰富香港青年生活，支持香港青年快速融入社区、扎根前海发展。
6.建设港人服务中心。充分发挥香港社团组织作用，调动香港社会资源，对接香港特区政府支持青年发展的计划，会同香港社团组织、慈善机构等在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1号楼打造港人服务中心，给予办公空间支持，提供青年交流活动、政策咨询及申报辅导、市场及就业机会对接、投融资对接等综合服务。
三、优服务，便利香港青年在前海工作生活发展
7.完善住房保障。规划一批香港青年宿舍，为来前海求职面试、实习见习的香港青年提供最长不超过3个月的免费住宿，具体按照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港青驿站管理指引执行。为在前海长期工作的香港青年开通保障性租赁住房申请绿色通道，符合条件的香港青年可“即来即申”，具体按照前海管理局保障性租赁住房相关办法和配租方案执行。
8.便利跨境交通。加密从深圳湾口岸、蛇口邮轮母港到前海三湾片区的通勤接驳巴士，早晚高峰每15分钟增发1班，香港青年可享受0元票价优惠。增加从香港至蛇口邮轮母港、福永码头的海上客轮班次。在深圳湾口岸、蛇口游轮母港设置前海交通路径引导标识，加强引导和宣传。
9.提升金融服务。支持商业银行为香港青年提供开办银行卡、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即办即领”专属便捷服务。依托深港征信互联互通机制，推动香港青年信用卡视频面签落地，便利香港青年在前海获得信贷、办理人民币信用卡。提升国际化支付服务水平，便利香港青年使用“外卡内绑”“外包内用”等移动支付方式。
四、奖补申领程序
　　本措施部分条款奖补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升级前海香港青年政策智能审批平台，提供24小时智能客服服务，优化政策预审及材料智能审批服务，及时解决申报疑问，大幅压缩审批时限。具体程序如下：​
　　（一）发布通知。前海管理局在官网发布申请通知，明确受理时间、申请指引等具体内容。
（二）申请与受理。申请人应在受理期间提交有关申请材料。申请材料齐全的，受理申请；申请材料不齐全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限期补正。
　　（三）审核公示。前海管理局对受理申请进行审核，在30日内完成审核，并将符合规定条件的申请人在前海管理局官网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
　　（四）异议处理。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对公示有异议的，应当在公示期内向前海管理局提出书面异议。前海管理局对异议进行调查核实，异议成立的，对事项进行公示并书面告知异议人；异议不成立的，作出书面决定并书面告知异议人。
　　（五）奖补发放。公示期间无异议或者经调查异议不成立的，前海管理局根据审核结果拨付奖补资金。
五、附则
　　（一）申请本措施支持的香港青年，应当是45周岁以下、具有中国国籍的香港居民，并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居民或者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定居且已经不具有内地户籍的中国公民；
　　2.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参与香港青年实习计划的香港青年除外）；
　　3.与前海合作区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且申请时社保关系在前海合作区（参与香港青年实习计划的香港青年除外）。
　　（二）本措施支持的申请对象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均应当在前海合作区实际经营，且申请时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第3条创新创业大赛奖励奖项颁发阶段奖励、第4条打造国情教育基地活动补贴除外）。
（三）同时符合本措施及深圳市、南山区、宝安区、前海合作区其他同类性质支持政策规定的，不重复享受。本措施所有奖补均为事后发放，涉及金额币种均为人民币。在前海合作区就业创业的澳门、台湾青年，参照本措施执行。
[bookmark: _GoBack]（四）本措施自2026年xx月xx日起实施，有效期3年。

